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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許雅雯

電話：02-23979298#653

E-Mail：solarjasmine@dgpa.gov.tw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8月18日

發文字號：院授人給字第1104000582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檢送修正「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

表」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二、中央各機關（構）、學校現行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

長、國家安全會議、國史館、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審計部、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會行總

處署[含行政院秘書長]、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副本：各直轄市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全國政府機關電子

公布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會(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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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 
類別 

補助對象 
補助
次數 

補助基
準上限 

第一類
人員 

一、中央機關政務人員。 
二、中央三級機關(構)以上首長及副首長。 
三、中央二級機關以上幕僚長、副幕僚長及一級單位主管人

員。 
四、外交部駐外機構職務列至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館長、副

館長。 
五、國立大學與獨立學院校長及副校長、國立專科學校校

長。 
六、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兼任法規

(委員)會、訴願審議委員會實際負責處理業務之主任委
員(召集人)、副主任委員(副召集人)或執行秘書，及依
組織法規以外之其他法律規定應置專責承辦業務人員
並授權訂定組織規程之執行秘書。 

七、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後，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簡任第
十二職等以上，並兼任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依處務規
程所設之常設性任務編組相當一級單位主管職務人員。 

八、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兼任非常
設性任務編組相當一級單位主管職務，且該任務編組派
充人數達二十五人或編列預算達二億元者。 

九、公營事業機構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之主持人(包括
董事長、總經理、局長)。 

每年
一次 

一萬六
千元 

第二類
人員 

第一類人員以外四十歲以上之中央各機關(構)、國立各級學
校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及聘任之人員與工友(含技工、
駕駛)及於現職機關(構)、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之聘僱人員。 

二年
一次 

四千五
百元 

第三類
人員 

第一類人員以外未滿四十歲之中央各機關(構)、國立各級學
校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及聘任之人員與工友(含技工、
駕駛)及於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一年之聘僱人員，且從事重
複性、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
作者。 

三年
一次 

三千五
百元 

附則： 
一、地方政府得自行規劃辦理。 
二、中央三級機關(構)副首長依法令規定核派簡任或相當簡任人員兼任者，機關得比

照第一類人員補助基準辦理。 
三、中央各機關(構)、學校駐衛警察之健康檢查，得比照本表辦理。 
四、本表所列補助對象，除補助次數及補助基準依本表規定辦理外，其他有關檢查項

目、給假，及關於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認定等事項，適用或比照「公務人員
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辦理。 

五、本表所列補助對象以外之公教人員與工友(含技工、駕駛)及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
康檢查者，得每二年一次給予公假一天前往受檢。 

六、經勞動部公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康檢查規定之
機關(構)，其員工健康檢查應依該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表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生效。 

行政院110年8月18日院授人給字第11040005821號修正發布

並自111年1月1日生效

本站註：年齡計算至上一年度底，服務滿一年則以實際任職年資認定，即可計算至健檢當年。



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參酌相關給與表別體例修正。 

補助 
類別 

補助對象 
補助
次數 

補助基準
上限 

補助類別 補助對象 
補助
次數 

補助基準 
(單位：新

臺幣) 

鑒於本表係規範中央機關(構)之補助限額，
為符實際，爰將「補助基準」修正為「補助
基準上限」。 

第一類
人員 

一、中央機關政務人員。 
二、中央三級機關(構)以上首長及副首長。 
三、中央二級機關以上幕僚長、副幕僚長及

一級單位主管人員。 
四、外交部駐外機構職務列至簡任第十二職

等以上館長、副館長。 
五、國立大學與獨立學院校長及副校長、國

立專科學校校長。 
六、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

人員兼任法規(委員)會、訴願審議委員
會實際負責處理業務之主任委員(召集
人)、副主任委員(副召集人)或執行秘
書，及依組織法規以外之其他法律規定
應置專責承辦業務人員並授權訂定組織
規程之執行秘書。 

七、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後，行政院及所屬
二級機關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並兼任
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依處務規程所設
之常設性任務編組相當一級單位主管職
務人員。 

八、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
人員兼任非常設性任務編組相當一級單
位主管職務，且該任務編組派充人數達
二十五人或編列預算達二億元者。 

九、公營事業機構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
之主持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局長)。 

每年
一次 

一 萬 六 千
元 

第一類人員 

一、中央機關政務人員。 
二、中央三級機關(構)以上首長及職務列至簡

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副首長。 
三、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主

管人員。 
四、外交部駐外機構職務列至簡任第十二職等

以上館長、副館長。 
五、國立大學與獨立學院校長及副校長、國立

專科學校校長。 
六、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

員兼任法規(委員)會、訴願審議委員會實
際負責處理業務之主任委員(召集人)、副
主任委員(副召集人)或執行秘書，及依組
織法規以外之其他法律規定應置專責承辦
業務人員並授權訂定組織規程之執行秘
書。 

七、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後，行政院及所屬二
級機關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並兼任行政
院及所屬二級機關依處務規程所設之常設
性任務編組相當一級單位主管職務人員。 

八、公營事業機構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之
主持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局長)。 

九、臺灣省諮議會諮議員。 

每年
一次 

以一萬四
千元為限 

一、補助對象： 
(一)考量現行中央三級機關(構)正副首長

及中央二級機關以上一級單位主管人
員，擔負之職責程度及義務相當，為確
實維護高階主管人員之身心健康，爰
修正補助對象二、三。 

(二)又以兼任中央二級機關以上之非常設
性任務編組相當一級單位主管人員業
務繁重，惟該任務編組為機關應業務
需要自行設置，其業務規模及派兼人
員情形不一，為符實需，並兼顧國家資
源之合理運用，爰兼任主管人員本職
應列至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且該任
務編組派充之全時在職人員(含職員、
工友、技工、駕駛、聘僱人員及臨時人
員)人數須達二十五人或編列預算須
達新臺幣二億元。爰增訂補助對象八，
現行補助對象八配合遞移。 

(三)因應省級機關業務移撥政策，刪除現行
補助對象九之臺灣省諮議會諮議員。 

二、補助基準：參酌近年醫療機構實施健康
檢查費用及地方政府健康檢查補助基
準酌予調增。 

第二類
人員 

第一類人員以外四十歲以上之中央各機關
(構)、國立各級學校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
派用及聘任之人員與工友(含技工、駕駛)及
於現職機關(構)、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之聘
僱人員。 

二年
一次 

四 千 五 百
元 

第二類人員 
第一類人員以外之中央各機關(構)、國立各級
學校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及依「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聘任之四十歲以上人員。 

二年
一次 

以三千五
百元為限 

一、 補助對象： 
(一) 近年來各界對健康議題愈趨重視，為

發揮政府照顧員工精神，將四十歲以
上工友(含技工、駕駛)及聘僱人員納
入補助對象，另考量部分聘僱人員異
動較為頻繁，基於政府資源有限，爰將
其於機關服務期間列為發給要件。 

(二) 另依法任用、派用及聘任之人員，其範
圍已含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聘任之人
員，爰刪除相關文字。 

二、 補助基準：修正理由同補助對象第一
類人員修正說明二。 

第三類
人員 

第一類人員以外未滿四十歲之中央各機關
(構)、國立各級學校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
派用及聘任之人員與工友(含技工、駕駛)及
於現職機關(構)、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之聘
僱人員，且從事重複性、輪班、夜間、長時間
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者。 

三年
一次 

三 千 五 百
元 

第三類人員 

第一類人員以外之中央各機關(構)、國立各級
學校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及依「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聘任之未滿四十歲，且從事重複
性、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
衛生顧慮工作之人員。 

三年
一次 

以三千五
百元為限 

一、配合第二類人員納入工友(含技工、駕
駛)及聘僱人員，爰修正第三類人員之
補助對象，增列從事有危害安全及衛生
顧慮工作，未滿四十歲之工友(含技工、
駕駛)及於現職機關(構)、學校連續服
務滿一年之聘僱人員。 

二、刪除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聘任之文字。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附則： 
一、地方政府得自行規劃辦理。 
二、中央三級機關(構)副首長依法令規定核派簡任或相當簡任人員兼任者 
  ，機關得比照第一類人員補助基準辦理。 
三、中央各機關(構)、學校駐衛警察之健康檢查，得比照本表辦理。 
四、本表所列補助對象，除補助次數及補助基準依本表規定辦理外，其他

有關檢查項目、給假，及關於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認定等事項，
適用或比照「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辦理。 

五、本表所列補助對象以外之公教人員與工友(含技工、駕駛)及聘僱人員，
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二年一次給予公假一天前往受檢。 

六、經勞動部公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
康檢查規定之機關(構)，其員工健康檢查應依該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表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生效。 

備註： 
一、地方政府得參照本補助基準表自行規劃辦理。 
二、中央三級機關(構)副首長依法令規定核派簡任或相當簡任人員兼任，並支領簡

任第十二職等主管職務加給者，機關得比照第一類人員補助基準辦理。 
三、中央各機關(構)學校駐衛警察及國立各級學校護理教師之健康檢查，得比照本

補助基準表辦理。 
四、本補助基準表所列補助對象，除補助次數及補助基準依本補助基準表規定辦理

外，其他有關檢查項目、給假，及關於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認定等事項，
適用或比照「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辦理。 

五、非屬從事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四十歲公教人員、工友(含技工、駕
駛)及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二年一次給予公假一天前往受檢。 

六、經勞動部公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康檢查規
定之機關(構)，其員工健康檢查應依該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規定辦
理。 

七、本表自中華民國一○四年一月一日生效。 

一、參酌相關給與表別體例，將「備註」修
正為「附則」。 

二、考量地方財政自主，行政院一百零四年
一月二十八日院授人給字第一○四○
○二二五六五號函頒之本補助基準表
備註一規定，地方政府得參照本補助基
準表自行規劃辦理。審酌為免文字解讀
產生歧義，爰修正附則一，並刪除「參
照本補助基準表」等文字，以資明確。 

三、配合補助對象第一類人員調整，修正附
則二相關文字。 

四、護理教師係屬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任
用之範疇，為補助對象第二類人員，爰
修正附則三，刪除護理教師相關文字。 

五、配合補助對象第二類人員及第三類人
員納入工友(含技工、駕駛)及於現職機
關(構)、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之聘僱人
員，爰修正附則五，未符本表補助對象
要件之公教人員、工友及聘僱人員，其
自費檢查均得每二年給予公假一天，以
資明確。 

六、明定本次修正自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
生效。 

七、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